


苏州易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补充申报债权审查和确认的收费标准
各位债权人：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4日裁定受理苏州易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构信息”或 “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为促使债权人在规定时限内申报债权进而保障破产清算工作依法高效进行，同时尽量减轻补充申报人的费用成本，管理人决定，按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减半收取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费用。管理人收取的补充审查费用，三分之一归入债务人财产，三分之一归入法院破产专项基金，三分之一归管理人所有。
补充申报人不缴纳相关审查和确认费用的，属于未依法申报债权的情形，管理人将不作债权登记，补充申报人也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特此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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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人民法院关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
    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 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 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 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
5. 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
6. 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 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 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 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